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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经温州市鹿城区检察院提起公
诉，杨洋被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并处罚金 2万元，退赔违法所得 16万余
元。

25岁的杨洋是江西人，曾在部队服役，退
伍后一直没有找到如意的工作。2008年上半
年，杨洋进入一个网络交友群，看到里面有许
多网友资料，便萌生了通过网络交友骗女孩
子钱财的念头。

于是，他主动找了一个温州苍南的女性
网友聊天。聊天中，杨洋谎称自己是江西抚州
消防支队副连长，并称母亲在江西省政府工
作。聊了一段时间后，杨洋发现这位网友的空
间里有许多同事的照片，都是女孩子，就提出
介绍女孩给他认识。刚巧，这位网友的同事邬
某也是江西人，还没有对象，于是将杨洋介绍
给了邬某。

老乡关系，再加上杨洋谎称的现役军官
身份，让邬某对素不相识的杨洋平添了几分
信任和好感，两人在 QQ上很快就聊开了。杨
洋把自己以前当兵时穿军装的照片传给邬
某，邬某见照片上的杨洋长得白净斯文、面相
忠厚老实，渐渐放松了戒心，也开始暗暗心
动。就这样，在网上聊了一个多月后，两人建
立了恋爱关系。

2008年 12月，杨洋多次对邬某提起想提
前转业，但需要 1.2万元转业费，而自己手头
上又没有这笔钱。单纯的邬某没多想便把自
己攒下的 1.5万元汇给杨洋。2009年春节，回
家过年的邬某与杨洋相约见面，为了不使邬
某生疑，杨洋给邬某看了一份列有自己名字
的政府任职文件，而这份文件是伪造的。

见邬某没有起疑心，杨洋随后又编造出
差垫支、给领导送礼、调动工作等种种借口从
邬某那里共骗取 8万多元。其间，杨洋还特地
开了一辆套用军车牌照的轿车来探望邬某，
以进一步获取其信任。

不过，杨洋频繁地要钱还是引起了邬某
的怀疑。邬某上网查证，发现杨洋的母亲根本
不是他说的江西省水利厅副厅长，遂报案。
2009年 7月 28日，杨洋在南昌被抓。

杨洋落网后，警方调查发现，杨洋年纪虽
轻，但骗钱却是个老手，之前还有一个云南女
孩许某也被他骗了 8万多元钱。许某被骗后，
曾在网上发帖寻找杨洋，因此得知温州也有
人和她一样被骗，遂与温州警方取得联系。

■《检察日报》鹿检

冒充军官，谎称高干子弟，编造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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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财骗色

湘潭煤矿事故
多人遇难

“我无罪，却被通辽市科尔
沁区警方关押 504天后释放，
释放后也不给我任何说法。”
2009年 12月中旬，赤峰市宁城
县人王建国向记者反映自己的
遭遇。记者立即对此案进行了
采访调查，发现疑云重重。

科尔沁区警方

从呼和浩特带走王建国

王建国是赤峰市宁城县
人，今年 52岁。多年来，王建国
一直在宁城县包租了一辆大货
车搞运输。2008年 1月 8日，王
建国包租的大货车到期后便没
有继续租用。2008年 3月 10
日，王建国夫妇在宁城县变卖
了房产来到呼和浩特市，住在
大女儿家，从此不再搞货运。

2008年 4月 21日 17时
许，通辽市公安局科尔沁区公
安分局刑侦大队民警巴图、包
单丰等人，突然将王建国带到
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新城区分局
进行讯问，并于当晚将王建国
送进呼和浩特市第一看守所羁
押。同年 4月 23日下午，巴图、
包单丰等将王建国押往通辽
市。4月 24日，王建国被科尔沁
区公安分局刑拘，羁押在通辽

市科尔沁区看守所。

逮捕通知书上

写错被逮捕人名字

2008年 5月 30日，经科尔
沁区检察院批准，王建国被逮
捕。令王建国哭笑不得的是，本
应非常严肃、严谨的逮捕通知
书上竟然写错了被逮捕人的名
字。王建国复印给记者的一份
逮捕通知书上这样写道：“巴图
因涉嫌诈骗罪，经科区检察院
批准，于 2008年 5月 30日由
本局执行逮捕，现羁押在科区
看守所……办案人：巴图、梁建
杰。”

王建国说：“办案人员巴图
就是前往呼和浩特市抓捕我的
警官，而逮捕通知书上的被逮
捕人“巴图”是不是巴图警官本
人就不得而知了，总不会是巴
图警官自己把自己给逮捕了
吧？要真是这样，那可够荒唐的
了。如果不细看，这份逮捕通知
书似乎与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卷入离奇诈骗案

通辽市乾丰金属回收有限
公司负责人王凤娇于 2008年 4

月 16日递交给科尔沁区公安
分局刑侦大队的报案材料显
示：2007年 9月 19日，王凤娇
通过通辽市春雷配货站老板冷
丽丽，找到一辆车牌号为蒙
D27758的货车，将该公司的
29.28吨废铁运送至辽宁省抚
顺市的一家公司。可是，直至
2008年 4月 16日，抚顺的那家
公司都没有接到这批货，送货
司机的手机和固定电话也一直
打不通。

春雷配货站提供给科尔沁
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的一份托
运单上显示：负责托运这批废
铁的大货车司机签名为“王建
国”，住址为赤峰市宁城县天义
镇房产 8号楼，填写的车牌号
为王建国曾经驾驶过的大货车
蒙 D27758，填写的身份证号码
也是王建国的身份证号码。

不过，王建国始终不承认
托运单上的签名是其本人所
写。记者也发现，托运单上的

“王建国”3个字与王建国在多
份材料上的签名有很大出入。

就因为托运单上的这个
“王建国”，王建国就与这起诈
骗案有了扯不清的关系。虽然，
王建国一再声明并证明自己的
身份证、驾驶证、行驶证、营运
证、营运执照副本等曾经被盗，
但最终也没有能够摆脱被捕的
命运。

警方涉嫌刑讯逼供?

王建国曾经雇用过一位名
叫杨宏宇的宁城老乡当副手，
协助自己开车跑长途。因此，杨
宏宇也卷入了此案。

2008年 5月 21日，杨宏宇
在接受科尔沁区公安分局刑侦
大队民警的询问时，承认在
2007年秋天与王建国到科尔沁
区拉过废铁，但是称已经记不
清拉货的具体地点了。杨宏宇
还承认把一车废铁拉到了辽宁
省凌源市，也同
样记不清卸货
的具体地点了。

2009年 8
月 10日，王建
国的辩护律师
在宁城县大明
镇郝家店村找
到了杨宏宇，并

且在郝家店村村委会办公室对
杨宏宇进行了询问，询问笔录
上有杨宏宇的签名和手印。

杨宏宇在谈话的最后说了
一句：“你拿的公安笔录不够。
公安有的问：你挨打了吗?我当
时没敢说公安打我了。”

此外，王建国指出，根据杨
宏宇在接受警方询问时的供
述，他本人没有进入春雷配货
站，一直在车上。春雷配货站老
板冷丽丽在接受警方询问时也
说只有王建国一个人去的配货
站。这说明冷丽丽没有和杨宏
宇直接接触过。可是，在警方组
织辨认时，冷丽丽却在多名男
子中指认杨宏宇参与了诈骗。

获释后仍被监视居住

2009年 9月 4日，科尔沁
区法院对此案作出刑事裁定。
裁定书上称：“科尔沁区人民检
察院以科刑诉（2008）第 373号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建国犯有
合同诈骗罪向本院提起公诉。
本院受理后，在诉讼过程中，公
诉机关以事实、证据变化为由，
要求撤回起诉。本院认为，科尔
沁区人民检察院的撤诉决定符
合法律规定。”于是，科尔沁区
法院裁定，准许科尔沁区检察
院撤诉。

王建国说：“科尔沁区法院
下达裁定书的当日，科尔沁区
检察院工作人员来到看守所，
问我在通辽是否有亲人能帮着
办理取保候审，我当即表示反
对。随后，工作人员联系我的家
人去通辽办理取保候审，同样
遭到我家人的拒绝。2009年 9
月 9日，科尔沁区检察院以监
视居住的名义将我释放，释放
时我虽然多次要求办理释放手
续，但均遭到拒绝。就这样，时
至今日我仍被监视居住。”

■《北方新报》

张弓长 汤军 牟野

内蒙出现史上最牛逮捕令
被逮捕人名字都写错

公安部日前作出部署，要求全国公安机关
刑侦部门 2010年要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在
巩固“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的基础上，着力
提高打击能力和办案水平，及时发现打掉黑恶
势力，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有力地推动“打黑除
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开展。

据介绍，自 2006年 2月全国“打黑除恶”专
项斗争开展以来，各级公安机关按照中央政法
委和公安部的部署和要求，始终把“打黑除恶”
摆在打击刑事犯罪的重要位置，4年来共成功打
掉了涉黑组织 1300多个，铲除恶势力 14590
个，抓获犯罪嫌疑人 9万多名，破获各类刑事案
件 11万余起，遏制了黑恶犯罪发展蔓延势头，
有力维护了社会治安大局的稳定。

专项斗争中，各地公安机关有组织犯罪侦
查队发挥了尖刀和拳头作用，组织侦办了一大
批重大、复杂、疑难涉黑案件，打出了品牌，树
立了威名，成为专啃“硬骨头”的主力军，涌现
出一大批先进集体和个人。

公安部表示，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矛盾的
凸显期和刑事犯罪的高发期，滋生、发展黑恶势
力的土壤仍然存在，虽然经过持续四年的专项
打击，但黑恶犯罪处于活跃期的基本态势没有
改变，全国公安机关刑侦部门要清醒认识当前
刑事犯罪的严峻形势，准确把握黑恶犯罪出现
的新特点、新变化，切实增强“打黑除恶”的责任
感和紧迫感，坚持不懈地推动专项斗争。

■据新华社 邹伟

今年保持严打高压态势
深化“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安部：


